
附表五  

(機關名稱) 

實習成品推廣報告單 

年   月   日 

推字第   號 

 

註：推廣對象為個人時，應詳實填寫其職稱姓名，若多人以上或機關團體，得

視人數，以收受人為代表填寫姓名、團體、職稱或機關名稱及官銜。 

 

 

推廣對象  

實習成品推廣項目 

成品名稱 規格 單位 數量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推廣目的： 

□宣導職業訓練成果 

□協助收容人出矯正機關後謀職就業 

□建立與產官學界之作業或職業訓練合作關係 

□有助於提升收容人技能水準 

承辦人 科長 機關首長 

   


